
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森林火災寒害 

動植物疫災全民防救災教育表彰辦法總說明 

    災害防救法於一百十一年六月十五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一一一

○○○四八七九一號令修正公布，其第六十條第一項規定，各級政府針對

實施各款全民防救災教育工作具有傑出貢獻或顯著功勞之機關（構）、災

害防救團體、災害防救志願組織或個人，應依法令予以表彰；同條第二項

規定則授權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就表彰對象之資格、條件、適用範

圍、審查程序、審查基準、表彰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訂定辦法予以規範。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作為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森林火災、寒害、動植

物疫災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為提升全民防救災意識及災

害應變能力，以利降低災害損失，確保人民生命、身體及財產之安全，爰

訂定「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森林火災寒害動植物疫災全民防救災教

育表彰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用詞定義。(第二條) 

二、表彰對象之條件。(第三條) 

三、表彰對象之資格。(第四條) 

四、辦理表彰之頻率及公告事項。(第五條) 

五、辦理表彰之審查程序。(第六條) 

六、辦理表彰之審查基準。(第七條) 

七、本辦法之表彰方式。(第八條) 

八、應撤銷或廢止表彰處分，並命限期返還發給之獎金、命限期繳回

或註銷獎狀、獎牌或獎座及命追回其他表彰之規定。(第九條) 

九、辦理表彰所需經費預算編列之規定。(第十條) 

  



 



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森林火災寒害 

動植物疫災全民防救災教育表彰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災害防救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六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機關（構）：指政府機關（構）、公

營事業機構及民營事業機構。 

二、各級政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在地方為直轄市、縣(市)政

府、鄉(鎮、市)及山地原住民區公

所。 

一、災害防救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

十條第一項序文將機關（構）列為

表彰對象，惟其規範內涵未臻明

確，爰於第一款明定機關（構）指

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及民

營事業機構，以資明確。 

二、依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土石流及大

規模崩塌災害、森林火災、寒害及

動植物疫災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是依本辦法辦理上開災

害全民防救災教育工作表彰之各

級政府，在中央應為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在地方為直轄市、縣(市) 政

府、鄉(鎮、市)及山地原住民區公

所，爰訂定第二款。  
第三條 民營事業機構、災害防救團體、

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及個人，符合下列條

件之一，得予以表彰： 

一、運用公、私有閒置空間或建築物設

置防救災教育設施者。 

二、運用公、私有閒置空間或建築物設

置防救災教育場所之數量達二家

以上或單一場所之面積達四十五

平方公尺以上。 

三、擔任防救災教育志工之服務時數達

一百小時以上。 

四、提供協助全民防救災教育推展之經

費、設施或其他資源之金額達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 

    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積極

一、依本法第六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三款規定，係以「民間」、「民眾」、

「民營事業」為實施全民防救災教

育工作之主體，是「民間」、「民眾」、

「民營事業」應為主要表彰對象，

又為符同條第二項授權本辦法訂

定表彰對象資格條件之意旨，爰於

第一項各款明定民營事業機構、災

害防救團體、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及

個人應符合之表彰條件。 

二、鑑於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

無法親自實施本法第六十條第一

項各款規定之全民防救災教育工

作，僅得以公私協力之角度協助，

應非主要表彰對象，惟為鼓勵政府



輔導、協助、補助、推介或協調推動前

項各款事項之一，有具體成效或貢獻

者，得予以表彰。 

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積極輔導

民營事業機構、災害防救團體、災

害防救志願組織及個人實施全民

防救災教育工作，爰於第二項明定

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以相

關方式推動前項各款事項，具有具

體成效或貢獻者，亦得予以表彰。 

第四條 民營事業機構、災害防救團體、

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及個人，應符合下列

資格，始得予以表彰： 

一、本人或機構、團體、組織之代表人

或管理人最近五年內未曾犯本法

第五十三條規定之罪，經有罪判決

確定。 

二、最近一年內未曾因違反災害防救相

關法令受主管機關處分。  

為符合本法第六十條第二項授權本辦

法訂定表彰對象資格條件之意旨，爰

分列二款明定民營事業機構、災害

防救團體、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及個人

應符合之表彰資格，分別說明如下： 

一、本辦法既係表彰對實施土石流及

大規模崩塌災害、森林火災、寒害

及動植物疫災全民防救災教育工

作具有傑出貢獻或顯著功勞者，倘

民營事業機構、災害防救團體、災

害防救志願組織之代表人、管理人

或個人本人近五年曾犯本法第五

十三條規定之罪，且經有罪判決確

定，恐有損及表彰公信力之虞，爰

訂定第一款。 

二、同前款所述，倘民營事業機構、災

害防救團體、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及

個人近年曾因違反災害防救相關

法令受主管機關處分，恐將影響社

會大眾對表彰之信賴，又為避免過

度限制其等參與表彰之機會，明定

一年時限，爰訂定第二款。 

第五條 各級政府應定期辦理本辦法之表

彰，並於辦理表彰前三個月公告下列事

項。但因特殊情事致無法辦理，且經各

級政府首長同意或核定者，得免予辦

理： 

一、報名及推薦方式。 

二、受理報名及推薦期間。 

三、應檢具之文件資料。 

四、表彰名額及表彰方式。 

一、鑒於各級政府均得依本辦法規定

辦理表彰，為尊重各級政府辦理表

彰之程序及方式，給予適當辦理表

彰之彈性決定空間，爰明定各級政

府應於辦理表彰前三個月公告相

關事項。 

二、為避免各級政府因經費不足、業務

繁重或有其他特殊情事無法辦理

表彰，而有違法之虞，爰訂定但書，



五、其他相關事項。 明定各級政府有上開情事，且經首

長同意或核定者，得免予辦理表

彰。 

第六條 各級政府辦理本辦法之表彰，應

以審查會方式為之，其審查程序如下： 

一、審查會會議由各級政府首長指派適

當人員召集，並為會議主席；其不

克出席會議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

人代理主席。 

二、審查會會議，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

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三、審查會決議之表彰名單，應由各級

政府同意或核定後，予以公布。 

定明各級政府辦理表彰時，應成立審查

會，並規範審查會之審查程序，以提升

審查結果之公正性及公信力。 

第七條 前條審查會應審查報名者或受推

薦者是否符合第三條與第四條所定條

件及資格，並擇優表彰，其審查基準如

下： 

一、運用公、私有閒置空間或建築物設

置防救災教育設施、場所之金額、

數量、規模及使用情形。 

二、擔任防救災教育志工之服務時數及

優良事蹟。 

三、為協助全民防救災教育之推展，提

供經費、設施或其他資源之種類、

金額及效益。 

配合本法第六十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明

定各級政府辦理表彰之審查基準。第一

款所定使用情形，包括使用頻率、辦理

活動場次或參加人數等，均屬之。 

第八條 各級政府辦理本辦法之表彰，得

以下列方式為之： 

一、發給獎金。 

二、頒發獎狀、獎牌或獎座。 

三、其他表彰方式。 

    前項表彰，應以公開表揚方式為

之。 

一、第一項明定各級政府辦理表彰之

方式，為尊重各級政府辦理表彰之

權限，並得自行決定以擇一或併行

方式予以表彰。另第三款所定其他

表彰方式，如係政府機關（構）或

公營事業機構獲得表彰，得以行政

獎勵或列入年終考績評比等方式

辦理。 

二、為使接受表彰之機關（構）、災害防

救團體、災害防救志願組織或個人

具有榮譽感，並擴大表彰之社會影

響力及效益，爰於第二項明定表彰



方式，應以公開表揚方式為之。 

第九條 依本辦法接受表彰之機關（構）、

災害防救團體、災害防救志願組織或個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各級政府應撤

銷或廢止原表彰之處分。發給獎金者，

並以書面行政處分命其限期返還；頒發

獎狀、獎牌或獎座者，並命其限期繳回

或予以註銷；以其他方式表彰者，並予

以追回： 

一、檢具之文件資料虛偽不實。 

二、三年內違反災害防救相關法令規

定，情節重大。 

定明各級政府應撤銷或廢止原表彰處

分之事由及繳回或追回表彰之方式，茲

就應撤銷或廢止原表彰處分之事由說

明如下： 

一、機關（構）、災害防救團體、災害防

救志願組織或個人於報名或受推

薦參加表彰時，倘檢具之文件資料

虛偽不實，則各級政府給予之表彰

處分，應屬違法行政處分，且有行

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九條第二款信

賴不值得保護之情事，應予撤銷，

爰訂定第一款。 

二、為維護表彰之公信力，依本辦法接

受表彰之機關（構）、災害防救團

體、災害防救志願組織或個人事後

違反災害防救相關法令規定，情節

重大者，應予廢止表彰。另為免機

關（構）、災害防救團體、災害防救

志願組織或個人接受表彰後持續

處於可能遭廢止表彰之狀態下，爰

於第二款明定三年時限，以資衡

平。 

第十條 依本辦法辦理之審查作業及表

彰所需經費，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

應。 

為利各級政府有明確法源依據得編列

預算，以辦理本辦法之審查作業及表

彰，包括相關宣導活動等事項，爰明定

辦理表彰所需經費，由各級政府編列預

算支應。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